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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9               证券简称：联建光电          公告编号：2023-036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联建光电（香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联建光电（香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2007 年，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 35 万元港币

与自然人李林、张顺国、张顺荣合作成立了联建光电（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港联建”），公司持有其 35%股权，为开拓香港和澳门地区 LED 显示业务提

供了平台和窗口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港币） 出资比例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35 35% 

李林 30 30% 

张顺国 30 30% 

张顺荣 5 5% 

合计 100 100% 

2012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联建光电（香港）有限公司45%股权的议案》，为加强公司对香港联建的管

理，董事会同意以1港元收购李林持有的15%香港联建股份，以1港元收购张顺国

持有的25%香港联建股份，以1港元收购张顺荣持有的5%香港联建股份。本次交易

完成后，香港联建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港币） 出资比例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80 80% 

李林 15 15% 

张顺国 5 5% 

合计 100 100% 

2019年12月，为实现公司业务资源整合，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经

公司总经理签批，将公司所持有的香港联建80%股权以1港元价格转让给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联建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有限”），本次交易完成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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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建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港币） 出资比例 

深圳市联建光电有限公司 80 80% 

李林 15 15% 

张顺国 5 5% 

合计 100 100% 

 

二、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业务资源整合及重新布局的战略调整，确保公司可持续性

发展，公司拟以35万港币作价向股东李林出售香港联建70%股权，所得款项将用

于公司LED显示业务生产经营。经沟通，股东张顺国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职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受让方 

李林，香港身份证号：K185****，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出让方 

名    称：深圳市联建光电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68区留仙三路安通达工业厂区四号厂房2楼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08日 

法定代表人：刘小伟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发光二级管（ＬＥＤ）显示屏及其应用产品的

设计开发、销售；发光二极管（ＬＥＤ）显示屏的租赁、上门安装和上门维护；

音视频设备、拼接控制设备、矩阵、无缝切换台的设计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

电子产品、集成电路产品的设计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高低压配电柜、开关电

源的设计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产品、信息系统集成的设计开

发、销售和技术服务；电子安防工程、智能系统工程、电子工程的设计、施工及

维护；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发光二极管（ＬＥＤ）显示

屏及其应用产品、音视频设备、拼接控制设备、矩阵、无缝切换台、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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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产品、开关电源产品、高低压配电柜；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联建光电（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LIANJIAN OPTOELECTRONIC（HONGKONG）CO.,LIMITED 

成立时间：2007年1月8日 

注册资本：100万港元 

实收资本：100万港元 

注册地址：沙田火炭坳背湾街34-36号丰盛工业中心A座14楼1402室 

经营范围：发光二极管（LED）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主营业务：LED应用产品销售及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其8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61,258.64  8,882,071.34  

营业成本 5,553,720.96  9,437,194.94  

净利润 -3,172,489.97  -1,192,343.99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81,940.08  3,624,401.92  

负债总额 20,986,184.58  7,003,134.27  

股东权益合计 -7,004,244.50  -3,378,732.35  

香港联建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公司不存在为香港联建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形。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与香港联建的应收款项回收事项已明确在协议中做好约定。 

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香港联建股权转让价格以其经审计的截至2022年12月31日净资产-

7,004,244.50元为基础，结合公司前期对其的实际投资为35万元港币，考虑到目

前香港联建亏损的情况，经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由公司以35万港币作价将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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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联建70%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李林。 

六、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联建光电有限公司 

乙方：李林 

丙方：廖颖茵（李林配偶） 

丁方：联建光电（香港）有限公司 

1、交易方案 

1.1 甲方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 70 万股股份（占目标公

司股份总数的 70%）转让给乙方。 

1.2 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经双方协商确定，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70 万股股

份以 35 万港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甲方将目标股权过户至

乙方名下后 2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将 35 万港币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1.3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手续： 

本协议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 

2、股权转让款与应付货款 

2.1 丙方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应支付给甲方的股权转让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担保义务，担保期间为自乙方之相应股权转让款债务到期之日起算三年。 

2.2 公司及子公司与香港联建之间的应收款项为销售 LED 显示屏形成的货款。

截至本协议签署时，目标公司尚欠甲方母公司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 LED 显示屏货款合计人民币 1,358,061.69 元，目标公司应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前偿还人民币 600,000.00 元，并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前付清剩

余的人民币 758,061.69 元。同时，乙方及丙方自愿为目标公司向甲方或甲方母公

司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前述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显示屏货款承

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义务，担保期间为目标公司前述债务到期之日起算三

年。关于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应收款项，根据双方签署的销售合同所约定的进

度支付。 

3、承诺与保证 

3.1 交割完成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10%股权，甲方仍有权委派一名董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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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等以了解目标公司日常经营情况，董事会主席由乙方推荐的董事担任。

如甲方委派的董事发现乙方有作出损害目标公司或甲方股东权益的行为的，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公司损失或赔偿甲方损失，并有权要求乙方按不低于本协议股

权转让价格的标准购买甲方剩余股权。 

3.2 交割完成后，目标公司作为甲方参股公司将继续作为甲方在港澳台地区

的经销商，且目标公司仅且只能销售甲方或甲方母公司的 LED 显示屏产品。 

4、税费及费用承担 

4.1 本协议双方一致同意，由于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收和政

府收费，由各方根据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4.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因准备、订立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费用由

各方自行承担。 

5、违约及违约责任 

5.1 乙方应就其违反本协议及相关文件中所列举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

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应赔偿甲方因此而承担的任何损失、成本或费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本次交易委派相关人员而承担的差旅费、律师费等。 

5.2 签署本协议及相关文件后任何一方违约，致使本次交易无法实现的，包

括但不限于，如因任一方主动退出或不主动推动本次交易导致本次交易失败的，

则守约方可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 

5.3 签署本协议及相关文件后一方违约，致使本次交易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

实现的，则违约方将按照 100 万港币违约金向守约方进行赔偿。 

5.4 如本次交易因不可抗力而失败，则任何一方均无需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5.5 乙方或目标公司如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或欠款的，应按逾期

金额的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5.6 本条规定的法律效力不受本协议终止或解除的影响。 

6、合同的变更、解除 

6.1 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变更应经各方另行协商，并就修改、变更事项共同

签署书面合同后方可生效。 

6.2 本协议在下列情况下解除： 

6.2.1 经合同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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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任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并在三十（30）天内不予更正的，或发生累计两

次或以上违约行为，导致本交易无法进行时，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6.2.3 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 

6.3 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通知在送达另一方时生效。 

6.4 本协议被解除后，不影响一方当事人要求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6.5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乙方、丙方、丁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全部

和/或部分的权利或义务。 

7、争议解决 

7.1 本协议的签署、履行、效力、解释及争议的解决等均适用香港法律，并据

其解释。 

7.2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因本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首

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仲裁裁

决是最终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最终约束力。 
 

七、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香港联建成立至今一直由李林负责香港联建的日常经营管理。鉴于近年来香

港联建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经与股东探讨，为减少公司管理成本，充分发挥香港

联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本次股权出售，以参股方式进行合作，可进一步激发香

港联建股东及管理者的积极性，促进香港联建的经营发展，也可提高公司LED显示

业务的收入。通过剥离该部分资产，可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降低公司

经营风险，进一步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对当期产生

的损益约为1,000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本次香港联建70%股权转让事项，系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

发，有利于公司后续的稳健发展，对公司财务状况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本次转

让事项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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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0 日 


